
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五日會議 立法會 CB(1)1440/05-06(05)號文件 

討論文件  

 
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 

處理員工投訴的機制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介： ( a )對行為不當公務員引用品行紀律條

文的原則；( b )當局有何機制確保公務員因感覺不公平而提出的意見或

對其他同事的投訴會獲得公平處理；以及 ( c )當局如何防止品行紀律條

文被濫用，確保公務員不會因為出於真誠表達意見及／或作出投訴而

被處分。  

 

背景  

 

2 .  二零零六年四月六日，申訴專員公署公布該署對醫療收費減免

機制的調查結果。  

 

3 .  委員會主席從該調查報告得知，一名社會福利署（社署）醫務

社工發現同事在某個案中錯誤批出一項全數減免收費的申請，於是向

其上司報告。據稱，該名醫務社工被上司叮囑不得向外界透露個案，

並警告“不要令政府當局尷尬＂及“威脅會給予紀律處分＂。主席又

從其後的傳媒報道獲悉，根據社署所提供的資料，該名醫務社工被部

門管理層書面提醒必須遵守適用於公務員的品行紀律總則，即不得有

任何令政府聲譽受損的活動或行為。  

 

4 .  就以上情況，委員會主席請當局就下列事宜給予書面回應：  

 

( a )  公務員事務局已就或將就上述個案採取的跟進行動，以

及有否或會否對有關的公務員採取紀律處分；  

 

( b )  上述品行及紀律總則的適用範圍及有關的統計數字，包

括：  

 

( i )  當局在何種情況下會提醒個別公務員須遵守上述總
則，以及不遵守有關原則的制裁為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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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過往三年，當局提醒公務員須遵守上述總則的個案數
目，以及就不遵守有關原則的情況對有關公務員施加

的制裁／採取的行動；以及  

 

( i i i )  有否任何措施及機制防止上述總則被濫用；若有，所
涉的措施及機制為何；若否，當局如何防止有濫用的

情況。  

 

5. 基於上述同一個案，某委員提出要求，就公務員隊伍體制內處

理公務員所作出的投訴或表達的意見的現行機制是否有效一事，與當

局進行討論。  

 

品行紀律總則  

 

6 .  當局致力確保所有公務員秉持高度的操守及誠信標準。各級公

務員均應恪守以下基本信念：堅守法治；守正忘私；在執行公務時不

偏不倚；對在履行公職時作出的決定與行動負責；政治中立；全心全

意、竭盡所能，以專業精神為市民服務。  

 

7 .  在執行職務時，公務員除遵守其他規定外，還須：  

 

(a) 嚴格遵守適用的法律；  

 

(b) 執行上司的合法指令，遵守政府規例和程序；  

 

(c) 與同事互相合作、羣策羣力，提供具效率和效益的服務； 

 

(d) 做事謹慎、工作勤奮；  

 

(e) 盡力達致既定的成效目標；以及  

 

(f) 時刻以禮待人。  

 

8 .  上述品行規則及基本要求載於《公務員事務規例》，公務員事

務局及部門管理層向各級人員傳閱的通告及通函亦列出其他相關指

引，加以補充。另外，分發予全體公務員的《公務員良好行為指南》

小册子亦有重點載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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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品行規則賴紀律制裁為後盾。公務員如違反政府規例或指令，

又或其行為使政府聲名受損，可遭受紀律處分。視乎其不當行為的嚴

重性，違規人員嚴重者可被革職。有關總則在《公務員事務規例》第

410 條有所訂明，現把該條文轉載於附件 A，以供參考。  

 

處理公務員所作出的投訴或表達的意見的機制  

 

10 .  公務員事務局在其通告第 20 /91 號就員工投訴程序頒布一套總

則，處理員工因受到所屬局／部門其他人員或管理人員的某種對待而

感到不滿或不公平的個案。有關指引摘載於附件 B。概括而言，指引

訂明所有投訴均會保密；若投訴是出於真誠的，則投訴人不會受到處

分。因此，公務員不會因為出於真誠的舉報或投訴而遭受《公務員事

務規例》第 410 條下的紀律處分（見上文第 9 段）。  

 

11 .   根據該套指引，各局／部門的管理層按本身的情況及需要頒布

具體的部門程序，務求確立一套公平、易於執行、廣告周知及有效的

程序，處理員工的投訴。如經指定程序作出投訴（包括訴諸於管理高

層）後，舉報人／投訴人對其常任秘書長或部門首長所給予的回應仍

感不滿，則可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、政務司司長或最終向行政長官呈

報事件。  

 

申訴專員公署報告書所述個案（見上文第 4(a)段）  

 

12 .  社署已向公務員事務局提交報告，解釋該署如何處理有關醫務

社工的投訴。我們現正研究該報告，以確定社署在處理有關醫務社工

的投訴方面，有否依循《公務員事務局通告》第 20 /91 號所載的指引。

視乎研究結果，我們會考慮是否有需要對事件所涉的公務員採取跟進

行動。按一貫做法，我們不會就任何紀律個案作出評論。  

 

防止濫用紀律條文（見上文第 4(b)段）  

 

13 .  我們手上沒有資料，顯示當局在哪些情況下曾提醒個別公務員

注意品行紀律總則，避免令政府聲名受損的活動或行為。我們亦沒有

現成的資料，顯示過去三年當局曾在多少宗個案中提醒公務員遵守品

行紀律總則。  

 

14 .  在對行為不當的公務員（包括被指有損政府聲名的違紀行為）

採取紀律行動時，當局十分重視依循適當程序和自然公平的原則，並

致力確保有關紀律程序在不偏不倚的情況下進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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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 根據《公務人員（管理）命令》，公務員如被指稱行為不當（由

法院裁定的違法行為除外，詳見下一段），會交由來自部門以外的調

查員決定該員是否確有不當行為。當局委任的調查員會根據聆訊期間

列舉的事實證據作出決定，而被指控人員在聆訊期間會獲合理機會就

對其不利的證據作出申辯。有關人員如被裁定確有干犯所指的不當行

為，則當局會視乎不當行為的嚴重程度，對該員作出紀律處分。  

 

16 .  公務員如被指觸犯法律，則由法院裁定是否罪成。除法院所判

處的刑罰外，當局可對裁定干犯刑事罪行的公務員採取紀律處分。在

衡量處分的輕重時，當局會考慮所犯罪行的嚴重程度及其他相關因

素，包括有關人員在什麼情況下干犯罪行，其罪行在什麼程度上令政

府聲名受損等。  

 

17 .  公務員敍用委員會就公務員事宜（包括紀律事宜）擔當獨立的

諮詢角色。任何人員如不服紀律當局所作的決定，可向行政長官提出

呈請，亦可透過司法覆核程序尋求法律補救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
二零零六年五月八日  

 

 



附件 A 

 

 

《公務員事務規例》  

第 410 條  

(1) 如 果 公 務 員 違 反 政 府 規 例 或 政 府 其 他 不

論是口頭或書面的指令，或因其行為而使

政 府 聲 名 受 損 ， 政 府 可 按 事 件 的 嚴 重 程

度，把他革職或處以較輕的懲罰。  

   

 (2) 公務員須遵守的紀律事宜規定，載於《公

務人員（管理）命令》及《公務人員（紀

律）規例》—— 參閱附件 3 . 1 及 3 . 2。若干

紀律部隊成員，須遵守與其所屬部隊有關

的條例、規例及規則（例如《警隊條例》

（第 232 章）、《消防條例》（第 94 章）、《監

獄規則》（第 234 章附屬法例）等）的紀

律條文。 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B 

 

 

《公務員事務局通告》第 20/91 號所載  

有關處理員工投訴的指引摘要  

 

 

總則  

 

 根據《公務員事務局通告》第 20 /91 號，各局／部門在按其運

作需要制訂及執行員工投訴程序時，均須遵從以下主要規定：   

 

(a) 員工如有理由（包括受到所屬局／部門其他人員或管理人

員某種對待而感到不滿或不公平），便可向局長／部門首長

作出投訴，口頭及書面皆可；  

 

(b) 所有投訴均會保密，但投訴人必須表明身分。如未經投訴

人同意，當局不會向第三者揭露投訴人的身分，參與調查

的人員則不在此列；  

 

(c) 如果投訴出於真誠，投訴人不會受到處分；以及 

 

(d) 調查投訴時公平對待投訴人，與公平對待被投訴的人員，兩者同樣重要。 

 

機制 

 

2. 各局／部門處理員工投訴的程序，應簡單直接、快捷有效，且

應廣作宣傳。具體來說：  

 

(a) 各 部 門 均 應 指 派 一 名 或 多 名 人 員 擔 任 部 門 員 工 投 訴 主

任，並按需要輔以其他人員。如實際情況許可，應安排員

工投訴主任與其所負責的人員派駐同一辦事處工作；  

 

(b) 所有人員在首次到任某局／部門時，均應閱讀該局／部門

就處理員工投訴所訂定的程序。有關程序最少應每年重新

傳閱一次，供員工知悉。各局／部門總務組均應備存上述

程序，並視乎情況把程序張貼於辦公室的布告板，方便員

工參閱；以及  

 

(c) 各局長／部門首長應讓員工知道： ( i )如欲投訴員工投訴主

任，或對當局處理其投訴的方法感到不滿，可與另一名較

高級的人員商談； ( i i )投訴人向局／部門作出投訴時，可同

時把其投訴內容告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備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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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個別投訴的程序  

 

3. 主要步驟開列如下：  

 

(a) 凡屬書面投訴，局／部門的員工投訴主任應以書面認收；
凡屬口頭投訴，員工投訴主任應記錄在案，並盡快與投訴

人核對記錄，以確保記錄準確無誤；  

 

(b) 員工投訴主任應把所有投訴存檔備案，以便監察處理投訴
的進度和採取適當的跟進行動；  

 

(c) 員工投訴主任應按每宗個案的具體情況進行調查，包括接
見投訴人及有關人士，但須得到投訴人的同意才可向相關

人士透露投訴的內容；投訴如涉及貪污或其他罪行，會即

時轉交有關執法機關（通常為警務處或廉政公署）調查；  

 

(d) 收到投訴後，通常應在三個月或局／部門設定的合理時限
內完成調查工作，並發出覆函；如調查未能在指定時間內

完成，應通知局長／部門首長；員工投訴主任應以臨時覆

函向投訴人交代事件的進展；以及  

 

(e) 每宗投訴的調查工作完成後，員工投訴主任應擬備一份載
有建議的報告，呈交獲局長／部門首長授權可批准向投訴

人發出覆函的人員（通常為首長級人員）；獲授權向投訴

人發出覆函的人員經考慮事件的重要性後，可在回覆前把

個案呈交局長／部門首長考慮。  

 

 


